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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
气象灾害防御与人工影响天气
指 挥 部 办 公 室 文 件

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与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防范 4 月 12－16 日大风沙尘

天气过程的通知

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与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

预计 4 月 12－16 日我区多大风、沙尘天气过程，对森林草

原防灭火、大气污染防治、城市运行、安全生产、道路交通、旅

游出行、农业生产等有一定不利影响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

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切

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近期天气预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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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4 月 11 日全国和全区天气会商结果，预计：未来一周,

冷空气活动频繁,我区多大风沙尘天气。其中，11 日后半夜到 12

日下午，贺兰山沿山及吴忠市东南部，中卫市南部，固原市大部

有 4～5 级偏南风，部分地区阵风 7～8 级并伴有沙尘天气（能见

度 2～9 千米），以浮尘为主，部分地区有扬沙；12 日傍晚到 16

日白天，全区大部有 4～5 级偏北风，阵风 7～9 级并伴有沙尘天

气（能见度 1～9 千米），以扬沙为主。另外，12 日傍晚到 14

日夜间，南部山区有阵雨或小雨；14 日和 15 日清晨，高海拔地

区及中南部地区有轻霜冻或霜冻。

二、气象部门扎实开展递进式预报预警服务，筑牢气象防灾

减灾第一道防线

各级气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始终坚持“人民

至上、生命至上”，强化与林业草原、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、应

急管理、住建、交通运输、公安交管、民航、铁路、教育、卫生

防疫、文化旅游等部门的高效联动，加强监测预报预警，强化预

警信息发布。开展分灾种、分区域、分行业、分强度、分影响的

递进式服务，趋利避害，做好各项应对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。

三、各部门加强协作，抓细抓实各项防御措施

林草部门做好森林草原火险巡查巡护，加强隐患排查，加大

违规用火行为查处力度，做好应急准备，最大程度降低风险。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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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组织做好经济林果霜冻防御工作。生态环境部门针对大风沙尘

天气，提前采取措施，最大限度降低本地起尘，做好大气污染防

治工作。加强空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，加强监测预报，联合气象

部门开展空气质量预报、预警会商。应急管理部门督促、指导行

业主管部门加强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和风险管理工作。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门做好防风工作，加强临时建筑、高层建筑保温层及户

外广告牌等公共设施的管理及加固工作，杜绝安全隐患，适时停

止户外、高空及水上作业。公安和交通运输部门根据大风、沙尘

低能见度的影响情况，做好风口、危险路段交通管制、疏导，维

护交通秩序，保障交通干线畅通。铁路、民航部门做好应急预案，

确保民航、铁路正常安全运行。文化和旅游部门注意提前部署，

提醒游客注意安全，并根据最新天气变化情况及预报预警信息，

做好防范应对，确保游客生命财产安全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做好

大风灾害防御，指导农户提前做好设施温棚加固、防风和保暖补

光等工作。大田播种避开大风时段，压实地膜，减少扰动土壤，

以免土壤失墒过多。同时，指导中部干旱带各地提前做好抗旱准

备工作，做好小麦苗期田间管理。教育部门要根据防御指引、提

示，通知学校、幼儿园采取必要防范应对措施。卫生部门采取应

对措施，防范大风沙尘可能引发的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及心脑血

管等相关疾病，提醒户外工作人员注意添衣保暖。各地市加大辖

区内重点区域大气粗颗粒物污染源巡查管控力度，避免突发高值

现象发生。其他各有关单位根据职责和部门专项预案，提前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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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，做好大风、沙尘天气的应对工作。

附件：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与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成员单位

[盖章]

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与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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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与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
成员单位

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网信办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

科技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公安厅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

厅、水利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商务厅、文化和旅游厅、卫生健康委、

应急厅、市场监管厅、宁东管委会、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、广电

局，宁夏军区战备建设局、武警宁夏总队参谋部、93868 部队，宁

夏气象局、宁夏通信管理局、宁夏银保监局、民航宁夏监管局、民

航宁夏空管分局、宁夏消防救援总队、国网宁夏电力公司、西部机

场集团宁夏机场公司，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、林草局，宁夏农垦集

团公司，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银川办事处，各地级市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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